
狐
管
理
的
;

I 

的

見

謝
長
廷

臺灣地區水資源、管理的法律革新: I集水區管理法J立法局議

水
源
及
流
域
是
自
然
形
成
的
，
而
行
政
區
域
是
人
為
劃
分
的
，
兩
者
往
往
不
相
一
致
。
因
此
，
針
對
水
源

的
管
理
，
必
然
遭
遇
管
理
結
構
的
零
散
，
以
及
立
法
體
系
的
矛
盾

。
多
年
來
，
台
灣
地
區
的
水
資
源
管
理
，
績

效
不
彰
，
其
主
要
癥
結
，
亦
肇
囡
於
此
，
葉
俊
榮
教
授
的
論
文
，
把
握
台
灣
水
資
源
管
理
問
題
的
根
本
所
在
，

從
理
論
與
實
務
角
度
，
深
入
分
析
集
水
區
管
理
立
法
的
必
要
性
及
基
礎
背
景
，
主
張
以
「
集
水
區
」
為
管
理
本

位
，
制
定

「法
律
」
位
階
的
「
集
水
區
管
理
法
」
，
其
觀
點
敏
銳
而
深
入
，
令
人
欽
佩
，
筆
者
謹
補
充
淺
見
如

下.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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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
討
台
灣
本
土
水
資
源
之
公
共
政
策
，
基
本
上
離
不
開

三
個
重
要
原
則
。

第
一
、
要
掌
握
全
部
資
源
量
的
評
估
，
特
別
水
資
源
的
運
用
很
廣
有
水
力
發
電
、
自
來
水
源
、
農
田
灌
溉

、
水
利
發
展
航
運
等
等
不
同
的
使
用
功
能
，
必
須
有
不
同
的
管
理
概
念
才
可
達
到
物
盡
其
用
的
境
界。

第
二
、
以
有
限
的
水
資
源
面
對
人
口
數
量
不
斷
提
高
、
生
活
層
次
也
相
對
提
升
之
前
提
壓
迫
下
，
開
源
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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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
之
觀
念
在
資
源
開
發
上
形
成
互
通
互
惠
的
關
係
，
特
別
是
節
流
之
運
用
得
當
比
開
源
的
效
果
更
大
更
實
際
。

第
三
、
對
質
的
要
求
跟
著
環
保
概
念
之
建
立
和
技
術
層
次
之
突
破
有
其
迫
切
之
需
要
，
所
謂
水
量
、
水
源

、
水
質
三
水
一
體
之
重
要
原
則
，
必
須
配
合
國
家
長
遠
規
劃
之
藍
圖
，
慎
重
定
位
。
就
法
律
的
觀
點
，
其
主
要

立
法
精
神
在
如
何
維
護
國
家
水
資
源
之
自
然
性
、
完
整
性
方
面
以
及
防
治
因
人
為
因
素
破
壞
污
染
之
規
定
。
其

法
源
基
礎
，
必
須
先
排
除
地
域
性
之
障
礙
和
行
政
體
系
的
不
良
分
工
所
導
致
的
子
法
和
母
法
之
矛
盾
或
中
央
地

方
權
責
劃
分
不
清
之
盲
點
。

否
則
法
規
再
週
延
，
由
於
體
制
上
紊
亂
不
彰
，
執
行
上
困
難
重
重
，
等
於
空
有
法

規
，
形
成
立
法
從
嚴
執
法
從
寬
，
對
整
個
國
家
水
資
源
之
管
理
難
以
發
揮
，
產
生
多
重
浪
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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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民
國
七
十
年
修
正
之

「台
灣
省
水
庫
集
水
區
治
理
辦
法
」
共
二
十
六
條
規
定
和
七
十
九
年
發
布
之
「
台

灣
省
水
庫
蓄
水
範
圍
使
用
管
理
辦
法
」
共
十
六
條
為
例
，
其
最
高
仲
裁
機
構
為
省
政
府
。
如
按
現
行
法
令
層
次

以
此
法
為
母
法
時
，
在
執
行
上
顯
然
會
產
生
很
大
爭
議

。

葉
教
授
所
提
出
行
政
管
理
體
系
紊
亂
之
五
大
特
點
非

常
清
楚
指
出
其
間
之
矛
盾
和
不
合
理
，
因
此
法
律
形
同
虛
設
，
違
法
大
有
人
在
，
以
前
比
較
保
守
純
樸
的
社
會

風
氣
，
違
法
的
人
都
是
不
知
者
，
不
是
故
意
的
，
可
是
現
在
整
個
社
會
風
氣
敗
壞
，
政
治
文
化
低
俗
，
特
權
金

權
橫
行
，
大
部
分
犯
法
的
人
都
是
知
法
犯
法
，
就
拿
山
胞
保
留
地
，
是
以
保
存
原
有
資
源
之
精
神
和
農
場
地
鼓

勵
榮
民
開
採
資
源
之
精
神
相
違
背
來
講
，
就
有
法
律
漏
洞
讓

一
些
知
法
犯
法
的
人
加
以
利
用
。

所
以
正
本
清
源

的
水
資
源
法
律
，
應
該
以
天
然
形
成
的
集
水
區
為
單
元
，
擬
定
符
合
全
國
通
用
的
法
令
為
母
法
之
依
據
，

「
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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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
區
管
理
法
」
為
母
法
，

其
立
法
原
則
充
分
掌
握
集
水
區
的
特
性

，

充
分
發
揮
環
境
預
防
、

分
區
管
制
、
比
例

民
主
參
與
、
使
用
者
付
費
、
合
理
補
償
、
公
私
管
制
並
重

。

以
及
預
留
立
法
彈
性
之
空
間
原
則
，

另
外
再
授
權

針
對
各
集
水
區
的
特
定
性
質
訂
定
個
別
細
則
為
子
法

，

如
此
母
法
與
子
法
有
其
共
同
性

、

一
致
性
，

在
整
個
法

規
的
結
構
上
，

能
夠
樹
立
超
然
的
立
場
，

才
能
有
效
管
理
國
家
之
水
資
源
。
至
於
其
他
舊
有
相
關
法
令
如
何
修

改
也
是
相
當
重
要
的
一
環
，

否
則
整
個
法
律
體
系
不
能
溶
於
一
元
，

僅
建
立
「
集
水
區
管
理
」
之
母
法
，

其
效

果
也
必
然
大
打
折
扣
。

-
立
法
的
層
次
考
量
有
幾
點
應
考
慮
事
項
﹒

.

村
水
榷
的
重
新
定
位

國
家
資
源
屬
於
全
民
，

以
往
中
央
和
地
方
爭
水
權
管
理
的
例
子
經
常
可
見
。

原
本
政
府
的
立
場
是
保
護
人

民
所
擁
有
的
資
源
，

結
果
變
成
政
府
為
了
爭
權
而
忽
視
人
民
的
權
益
，

所
以
水
權
之
歸
屬
，

應
以
超
然
的
立
場

重
新
定
位
。

的
法
制
化
宜
採
階
段
式
完
成

目
前
存
在
權
責
不
分
之
行
政
管
理
單
位
，

有
中
央
和
地
方
，

也
有
各
不
同
功
能
之
主
管
單
位
，

形
成
垂
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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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
水
平
之
座
標
，

如
果
一
次
完
成
立
法
，

要
解
決
不
同
單
位
的
需
求
，

恐
怕
形
成
妥
協
下
的
法
令
，

可
能
更
複

雜
化
，

因
此
設
定
不
同
階
段
的
目
標
，

經
過
漸
近
修
改
方
式
，

一
方
面
在
行
政
管
理
體
系
重
新
分
工
，

一
方
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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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
量
不
同
座
標
的
互
動
關
係
，
同
質
性
先
規
劃
原
則
，
比
較
容
易
落
實
。

叫
阿
專
業
人
才
的
儲
備

除
了
以
法
律
的
專
業
人
才
從
事
修
法
之
研
究
之
外
，
還
必
須
引
進
一
些
國
外
已
開
發
國
家
之
經
驗
，
因
此

必
須
儲
備
有
關
資
源
維
護
方
面
的
技
術
人
才
，
如
能

二
者
合
為

一
，
由
真
有
法
律
素
養
的
人
才
派
去
國
外
考
察

並
加
以
訓
練
資
源
維
護
方
面
之
專
業
課
程
，
將
來
由
這
些
人
才
來
提
供
設
計
，
對
今
後
水
資
源
方
面
的
法
令
，

才
可
能
提
高
品
質
和
水
準
o

同
立
法
的
精
神

從
另
一
個
角
度
來
看
，

其
實
並
不
希
望
人
民
犯
法

，

改
為
政
府
在
環
保
理
念
方
面
應
加
強
宣
傳
和
教
育
，

同
時
對
違
反
法
律
的
處
罰
方
式
，
也
要
有
提
升
環
保
理
念
的
教
育
作
用
(
例
如
罰
金
之
收
入
，
應
用
於
植
樹
或

加
強
環
保
)
，
只
要
人
人
懂
得
維
護
水
資
源
，
大
家
守
法
，
不
要
知
法
犯
法
，
那
麼
今
天
我
們
探
討
水
資
源
的

公
共
政
策
和
水
資
源
之
法
律
問
題
，
就
達
到
維
護
資
源
的
積
極
意
義
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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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盧
繼
承

(
林
務
局
)

評
論
文
中
〈
表
一
〉
集
水
區
土
地
類
別
與
管
理
機
關
裡

'

尚
有
幾
個
林
地
代
管
機
關
沒
有
列
進
去

，

第
一

個
是
內
政
部
的
國
家
公
園
管
理
處

，

第
二
個
是
行
政
院
退
輔
會
的
森
林
開
發
處
，

第
三
是
台
大
、
中
興
的
實

驗

林
管
理
處
，

第
四
是
林
業
試
驗
所
的
林
業
試
驗
地
。

一
一
、
林
聖
崇
(
綠
色
和
平
組
織
會
長
)

對
葉
教
授
這
篇
文
章
，

我
覺
得
他
是
用
心
良
苦
，

他
真
正
是
對
現
實
體
制
去
做
一
個
修
法
。
不
過

，

我
覺

得
這
個
法
會
越
弄
越
亂
，

因
為
剛
剛
邱
教
授
也
提
到

，

事
實
上
這
個
法
以
後
還
要
跟
現
行
法
相
互
切
雄
，

甚
至

牽
涉
到
一
些
主
管
機
關
的
權
責
。
整
個
來
講
，

我
個
人
的
看
法
是
台
灣
應
照
流
域
形
式
、

集
水
區
的
型
態
重
新

劃
分
六
、
七
個
省
，

這
樣
才
能
真
正
的
解
決
。

以
宜
蘭
為
例
，

由
於
宜
蘭
地
形
皆
屬
同
一
流
域

，

所
以
，

就
便

於
管
理
。
可
是
，

台
北
縣
市
及
上
游
的
桃
園
縣

，

因
派
系
不
同
，

使
得
協
調
不
易
。
所
以
應
該
要
重
新
劃
為
省

，

這
是
基
本
解
決
的
辦
法
，

我
建
議
葉
教
授
以
後
研
究
應
朝
向
這
方
面
。

由
於
利
益
共
同
體
，

如
此
才
能
去
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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鄉
土
及
這
條
河
川
。
用
區
域
性
河
川
流
域
管
理
辦
法

，

我
認
為
是
不
可
行
的
，
雖
然
這
在
美
國
、

中
國
大
陸
、

歐
洲
萊
茵
河
都
有
這
些
管
理
辦
法

，

但
，

台
灣
很
小
，

河
川
並
沒
有
流
經
過
好
幾
個
國
家
，

因
此
，
要
實
施
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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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
自
治
、
劃
分
成
好
幾
個
省
，
這
樣
才
能
真
正
有
愛
鄉
土
的
意
識
。
提
出
個
人
看
法
，
就
教
葉
教
授
或
謝
委
員

。

三
、
湯
定
時

(
圓
軍
退
除
役
官
兵
輔
導
委
員
會
)

我
很
佩
服
三
位
法
律
專
家
為
我
們
森
林
系
的
東
西
做
出
這
麼
好
的
研
究
。
因
為
在
水
保
系
和
環
保
系
沒
有

分
家
以
前
，

集
水
區
管
理
是
屬
森
林
系
的
東
西
。
也
佩
服
謝
委
員
一
針
見
血
的
點
出
行
政
區
域
是
人
為
的
劃
分

，
集
水
區
管
理
是
自
然
形
成
的
。
文
章
裡
有
二
十
二
個
集
水
區
可
能
不
知
道
從
那
裡
來
的
，
據
我
了
解

，
只
有

林
務
局
是
跨
越
省
市
的
，
早
期
是
分
成
十
三
個
林
區
管
理
處
，
因
為
精
簡
變
成
八
個
管
理
處
，
每
個
管
理
處
都

跨
了
好
幾
個
縣
市
，
所
以
，
依
環
境
的
不
同
而
將
全
省
分
成
二
十
二
個
集
水
區
，
此
其
出
處
。
個
人
認
為
守
法

的
精
神
最
重
要
，
法
律
定
的
再
多
，
缺
乏
守
法
的
精
神
，
仍
無
法
將
水
治
好
。

四
、
郭
俊
銘

(
東
勢
區
生
態
環
境
維
護
協
會
)

關
於
集
水
區
管
理
法
的
問
題
，
不
知
主
辦
單
位
是
否
要
繼
續
往
這
方
向
去
推
動
，
如
果
是
的
話
，
那
本
次

研
討
會
忽
略
了
一
個
非
常
重
要
的
單
位
|
|
行
政
院
農
委
會
。
由
於
集
水
區
是
定
義
於
丘
陵
地
以
上

，
通
常
以

一
個
水
庫
作
為
標
準
，

以
大
甲
溪
為
例
的
話
，
可
能
就
是
以
石
岡
水
壩
以
上
或
以
德
基
水
庫
作
標
準
。
但
在
上

游
的
農
業
政
策
若
定
的
不
是
非
常
嚴
謹
，
而
且
考
量
面
也
不
周
詳
的
話
，
會
使
水
資
源
運
用
在
上
游
就
已
被
壟

斷
了
。
現
在
台
灣
各
個
河
川
都
會
面
臨
的
情
形
是
流
量
一
年
比
一
年
低
，
但
發
生
洪
水
的
機
率
卻
一
年
比
一
年

高
。
而
發
生
旱
災
的
機
率

，
已
由
二
十
年
、
十
年
降
到
最
近
的
五
年
了
。
如
果

，
農
林
業
政
策
定
得
不
周
全
，

我
們
的
徒
法
不
足
以
自
行
，
將
來
沒
水
的
時
候
，
我
們
保
護
什
麼
?
所
以
，
實
有
必
要
與
農
委
會
保
持
適
當
的

聯
繫
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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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、
陳
團
成

(
中
興
環
工
系
教
授
)

我
覺
得
我
們
太
缺
乏
統
合
性

。

當
我
們
在
討
論
河
川
流
域
的
問
題
時
，

我
想
集
水
區
就
是
跟
流
域
在
一
起

的
，

而
對
剛
才
邱
教
授
所
提
的
管
理
法

，

是
不
是
應
該
還
以
河
川
流
域
為
主

，

因
為
它
包
括
集
水
區
，

比
如
大

甲
溪
的
流
域
就
包
括
德
基
水
庫
的
集
水
區

。

如
此
，

剛
才
幾
位
教
授
所
蒐
集
的
法
律
資
料
，

必
要
的
話
，

可
能

要
做
一
點
統
合
的
合
作
。

另
外
，

關
於
管
理
局
方
面
，
我
也
提
出
建
議
。

我
想
，

如
果
把
流
域
管
理
交
給
地
方
可
能
有
困

難
。
先
是

專
業
人
士
和
財
務
問
題
，

我
們
期
望
將
來
能
把
地
方
的
財
務
落
實
給
地
方

，

及
將
人
才
分
散
到
地
方
，

讓
大
家

共
同
治
理
水
源
。

尤
其
水
源
本
身
流
過
好
幾
縣

，

希
望
也
能
每
縣
分
段
負
責
。
至
於
利
用
流
域
來

劃
分
省
級
，

我
想
就
有
點
導
果
為
因
了

。

我
想
以
流
域
本
體
結
合
中
央
專
業
人
才

，

然
後

一讓
地
方
實
際
運
作
，

那
麼
請
諸
位

配
合
法
令
方
面
，

將
法
令
統
合
起
來
，

這
樣
的
話
，

今
天
的
討
論
比
較
能
找
到
焦
點

。

謹
提
出
建
議
，

多
謝
各

位
。六

、
陳
明
健

(
台
大
農
經
系
教
授
)

請
教
葉
教
授
，

這
題
目
是
台
灣
地
區
水
資
源
管
理
立
法
的
問
題
，

不
曉
得
各
種
不
同
的
資
源
或
污
染
是
否

都
要
有
一
個
區
?
當
各
區
相
衝
突
時
，

該
如
何
解
決
、

協
調
?

謝
謝
。

回

答
一
、
葉
俊
榮
(
報
告
人
，

台
大
法
律
學
系
暨
法
律
學
研
究
所
副
教
授
)

謝
謝
二
位
評
論
人
及
在
場
的
各
位
先
生
、

小
姐
給
我
的
指
導
。

這
裡
面
的
確
有
相
當
多
的
問
題
值
得
去
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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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
。
我
剛
剛
特
別
提
到
，
我
提
出
的
是
一
個

E
S

，
一
個
甘
心nE
嗨
，
法
的
走
向
、
內
容
有
很
多
地
方
需
要

再
去
推
敲
。
剛
才
特
別
提
到
集
水
區
管
理
法
的
觀
念
，
這
裡
面
有
二
種
立
法
型
態
。
一
種
方
式
是
針
對
每
個
集

水
區
就
有
一
個
專
法
，
換
句
話
說
，
真
正
落
實
到
這
地
方
，
我
們
需
要
什
麼
樣
的
行
政
組
織
，
怎
樣
的
經
營
型

態
，
要
用
什
麼
樣
的
財
務
基
礎
，
也
許
就
有
一
套
制
度
在

o

男
一
種
方
式
，
把
抽
象
原
則
提
出
來
，
算
是
母
法

的
觀
念
，
一
個
共
通
的
原
則
立
出
來
，
裡
面
則
有
很
多
制
度
設
計
上
的
彈
性
。
如
此
，
各
個
集
水
區
在
針
對
它

的
自
然
、
社
會
、
經
濟
利
用
狀
況
去
做
細
部
的
規
劃
報
告
，
像
國
家
公
園
法
的
體
制
，
有
一
共
通
的
，
然
後
，

各
個
國
家
公
園
再
去
訂
他
的
細
部
計
畫
，
這
樣
就
有
一
個
立
法
彈
性
的
觀
念
。
我
個
人
比
較
喜
歡
第
二
種
方
式

，
也
就
是
訂
一
個
共
通
的
母
法
和
基
本
原
則

，
及
各
種
可
能
的
多
元
組
織
型
態

。
這
變
成
一
種
更

兮
兮
口
，

可
己
心
思
(
地
方
分
權
)
的
一
種
作
法
，
比
較
不
統
一
。
或
者
我
們
認
為
只
有
一
種
組
織
型
態
，
一
定
要
成
立

目
的
事
業
公
法
人
，
那
也
可
明
明
白
白
的
定
出
來
，
整
個
就
是
一
種
目
的
事
業
公
法
去
做
，
我
們
的
財
務
基
礎

怎
麼
做
，
要
不
要
成
立
一
個
基
金
或
循
環
基
金
的
方
式
去
運
作
，
法
律
可
能
可
以
做
這
樣
的
一
些
規
範
'
管
制

權
如
何
劃
分
，
要
不
要
把
一
些
廢
棄
、
空
污
、
野
生
保
護
法
等
一
些
事
權
集
中
給
目
的
事
業
公
法
人
或
特
定
管

制
機
關
，
這
些
都
是
可
以
考
慮
的
。
這
地
方
提
出
來
的
是
將
來
可
能
提
出
的
一
些
架
構
，
以
後
是
否
往
這
方
面

推
也
不
知
道
。
也
許
那
些
機
關
覺
得
有
必
要
提
這
些
草
案
，
也
許
在
場
的
立
委
覺
得
這
樣
很
好
，
他
們
願
意
往

這
方
面
去
組
成
一
個
研
究
小
組
等
等
都
有
可
能

0

至
於
落
實
在
實
際
上
可
用
的
，
若
真
的
需
要
訂
新
法
律
的
話

，
則
必
需
考
慮
到
法
律
結
構
、
狀
況
。
若
不
考
慮
既
有
的
結
構
的
話
，
以
後
一
定
窒
礙
難
行
的
，
國
家
公
園
法

是
一
個
非
常
失
敗
的
例
子
。
立
法
非
常
講
究
對
現
況
的
了
解
及
未
來
做
規
劃
。
我
們
討
論
了
好
多
的
水
資
源
、

水
源
保
護
區
的
管
制
事
項
，
這
些
都
是
在
計
畫
裡
，
比
如
土
地
使
用
計
畫
等
各
方
面
，
非
常
細
膩
的
，
往
往
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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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
行
機
關
都
不
明
確
有
那
些
權
限
。

至
於
管
理
機
關
的
問
題
，

以
我
個
人
的
想
法
比
較
喜
歡
結
合
一
點
經
濟
方

面
的

「
羊
毛
出
在
羊
身
上
」
的
理
念
，

使
其
自
給
自
足
，

享
受
權
力
的
人
負
擔
義
務
的
一
個
觀
念
，

即
剛
剛
特

別
提
到
的
比
例
性
的
民
主
參
與
，

也
就
是
說
，

在
這
裡
面
你
是
直
接
利
害
關
係
人

，

關
係
的
程
度
多
大
，

你
的

參
與
就
有
多
大
，

這
很
像
公
司
的
股
東
觀
念
，

先
用
目
的
事
業
公
法
人
的
觀
念
進
來
，

但
裡
面
各
個
成
員
所
參

與
的
不
是
大
家
都
平
等
，

比
如
用
水
大
戶
，

對
自
來
水
廠
的
參
與
就
比
較
大
一
點

，

小
戶
參
與
則
小
。
這
條
河

川
流
域
如
何
整
治

、

投
入
多
少
預
算
，

若
由
一
人
完
全
決
定

，

這
樣
會
有
很
多
弊
端
，

如
果
花
的
就
是
你
們
的

錢
，

你
要
投
資
多
少
、

要
不
要
花
幾
百
億
來
整
治
，

受
益
的
是
你
們
，

受
害
的
也
是
你
們
，

因
為
錢
從
你
們
那

裡
來
，

不
是
從
全
國
稅
收
來
的
，

這
樣
一
個
觀
念
推
行
進
去
的
話

，

可
能
會
好
些
。
這
是
個
人
的
一
種
看
法
、

架
構
而
己
，

故
未
在
論
文
中
提
出

。

剛
才
綠
色
和
平
組
織
的
這
位
先
生
提
到
六
省
的
建
議

，

並
非
一
種
極
端
的
看
法
。
事
實
上

，

以
前
也
考
慮

到
一
省
多
制
、

多
省
多
制
的
一
些
構
思
方
向
，

這
牽
涉
到
以
後
地
方
自
治
相
關
連
的
，

我
個
人
想
回
避
這
問
題

。
另
外
，

提
到
二
十
二
個
集
水
區
是
怎
麼
來
的

，

台
灣
到
目
前
為
止
，

尚
未
有
正
式
對
集
水
區
有
幾
個
做
官
方

的
宣
布
，

主
要
是
參
考
住
都
局
的
資
料

，

他
提
到
有
二
十
二
個
，

甚
至
把
名
稱
列
出
，

是
否
妥
當
，

我
是
外
行

、

不
清
楚
，

那
也
不
是
我
探
討
的
重
點
。

剛
剛
提
到
統
合
性
的
問
題
，

我
覺
得
非
常
重
要
、
而
且
深
有
所
感

。

事
實
上
，

整
個
統
合
是
國
內
面
臨
的
大
問
題

，

包
括
學
術
界
、
行
政
機
關
都
面
臨
這
樣
的
問
題
存
在
。
我
國
流

域
與
其
他
國
家
的
是
不

一
樣
，

而
二
十
一
條
主
要
河
川
的
樣
態
又
非
常
不
同

，

集
水
區
也
不
一
樣
，

這
問
題
我

必
須
再
做
研
究
，

謝
謝
大
家
。

一
一
、
謝
長
廷
(
評
論
人
，

立
法
委
員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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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
於
守
法
的
習
慣
，
我
認
為
制
度
是
可
以
配
合

。

裡
面
有
提
到
，
外
國
砍
伐
樹
木
或
毀
壞
森
林
，
主
要
是

罰
人
種
樹
，
砍

一
棵
樹
，
罰
種
三
、
五
棵
樹
，
即
使
很
多
人
砍
樹
，
樹
也
會
越
來
越
多
。
我
們
則
是
用
罰
金
，

所
以
樹
越
砍
越
少
，
毫
無
教
育
作
用
。
關
於
根
據
水
流
域
劃
定
很
多
省
，
我
覺
得
非
常
好
，
基
本
上
這
跟
生
活

圈
是
一
樣
符
合
責
任
政
治
及
市
場
機
能
的
原
則
。
比
如
.. 

台
北
市
的
水
源

，
住
與
用
的
人
不

一
樣
，
觀
光
與
用

的
人
也
不
同
，
而
管
理
跟
用
的
人
也
不

一
樣
，
所
以
，
這
三
種
住
、
觀
光
、
管
理
人
，
水
受
污
染
了
，
他
不
必

負
責
後
果
，
而
整
治
也
不
是
用
他
的
錢
或
稅
金
。
所
以
三
這
樣
的
構
想
是
符
合
市
場
機
能
，
當
流
域
是
一
個
行

政
區
域
，
要
污
染
的
人
會
考
慮
到
這
是
我
的
稅
金
，
有
共
同
體
的
感
覺
。
所
以
，
我
認
為
應
該
肯
定
的
，
謝
謝

。




